
— 九 六 年 工 月 十 六 8 屋 期 六 千 前 

十一時在條敦西凝寺教會大樓舉行 

主席：Mr. N . J . 0 . M A K I N (澳大利亞）。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:澳大利35 、巴西、 

中圃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蘭、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 

堅 & 衆 國 。 

八十四.臨時議事日程 

一.通過讒事日程。 

二，黎巴嫩及叙利5g兩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 

六年二月四日致秘書長函（文件S/5 ) 1 。 

H.安全理事會專家委員會主席就該委員會修 

改安全理會暫行議事規則事所提出之報 

吿書（文件S/6)2 。 

八十五.通過議事日程 

識 事 8 程 逸 遏 。 

人十六.繼續討論黎巴嫩及叙 

利亞兩代表圑首席代 

表來函。 

主席：本席茲請黎巴嫩及it利35兩國代表 

就理事會議席。 

藜已嫩及叙利亞代表就席。 

主席'：議事日程內第二項目爲黎巴嫩及叙 

利亜代表圑首席代表致秘書長之公函。 

Mr.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(墨西哥）：茲於耳贪 

聽叙利亞代表與黎巴嫩代表之陳述,及法國 

表與英聯王國代表之聲明後,本入擬先表示本 

國政府衡於此項問題所涉原則之一般態度。 

吾人決不能准許外國軍,未得一攮合法政 

府自由表示同意而駐在該國境內。 

關於吾人此際所審議事項之實體問題,本 

人茲顦聲稱,依本人之意見,叙利亞代表與黎 

巴嫩代表要求法國與英國軍隊應於可能最早曰 

期，同時撤離叙利亜與黎巴嫩兩國國境一舉, 

自屬合理,且完全符合彼等依照憲章規定所應 

享之權利。 

英法軍隊駐留各該國境內並糾艮據條約之 

規定，而係一一如英聯王國代表所謂一一戰時 

需要之傳襲。英法軍隊留駐叙利亜與黎巴嫩之 

理由今巳不復存在，自應將此種軍隊撤退。 

英法締結協定時聯合圃尙未組織,^全 f f l 

事會亦尙未成立。然今日之情勢巳不同,世界 

~~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編補第一號 
附件九。 

2 同 h , 钺 編 第 二 號 附 件 一 。 

安全之責任悉由聯合圃承儋,此項職責已成爲 

安全理事會之具體任務。西此,不能以英法協 

定爲外國軍隊駐留叙荆35與黎巴嫩之理由。 

自安;全理事會及軍事參謀圑成立之曰起， 

除安全理事會藉軍事參謀圑之協助,依照憲章 

第七章之規定，另有決定外,未經非敵國國家 

之同意,外國軍隊即不能駐留此等國家之額土 

内。 

英國與法國依兩國協定所負之義務與其依 

憲 章 所 負 之 義 務 或 有 銜 突 , 然 遇 此 種 情 形 

時,自應瞹行Ki«章規定所負之義務。憲章第 

一〇三條對於此點巳有明文規定。 

本人意見以爲安全理事會應當裁決1 

一.關於叙利亚及黎巴嫩政府要求英法軍 

應於儘速可能期間同時撤返一事，此项要求殊 

爲正當。 

二，此項軍隊之撤退日期應由各當事國談 

判確定之,各當事國了解此項談判完全洽商軍 

事抜術辦法,以便此項軍隊撤退井然有序。 

H ‧ 促 請 當 事 國 於 辦 法 訂 妥 時 裉 吿 理 事 

會。 

本人茲動讒將此項提案提請理事會審,。 

Mr. F E A N G I E ( 黎 巴 嫩 ) ： 在 a 事 會 獲 致 

決讒以前,本入以M事會對於兩弱小國家之事 

件如此關切,不朥感激,並願亦代叙利亜代表 

致謝。兩個弱小國家，僅因其確有權利之故，乃 

能由安全理事會採驭行動,獲得圓满結果,此 

洵爲歷史上之一大事件。 

吾人僅欲敬吿諸君,已往談判或企圖促成 

談'剩之努力均吿失敗，因談判之條件不甚明 

顯。 

本人以爲諸君凿於一項基本原則，無不同 

意,此項不容爭辯之原則即係：法國軍隊與英 

國軍隊應無條忡從叙利亞與黎巴嫩圃境撤退0 

撿本人在理事貧本身所聽悉之各方意見而腧， 

所 有 理 事 對 於 此 項 基 ^ 理 似 無 異 鑌 ° 

惟荷蘭代表曾提出一項動議,內稱撤退軍 

隊--事應儘速實現。對於此項動議本人不能不 

反 對 , 本 入 以 爲 荷 蘭 代 表 所 提 動 議 未 明 定 執 

行撤退之方法。荷蘭代表稱軍隊應於不久之將 

來撤退,渠與法國代表同請吾人信任法國。然 

此事原非信任問題。 

吾人之目的乃在獲致一項相當明確之決 

譏,便 jHi項決議易於履行,不致引起新爭端或 

新衝突。现事會之決籙應明定某項原則及適用 

此項原則之方法。本人以爲倘能充分認淸事 

實，採取某項明定之步驟,對於吾人Â法國方 

面均屬有利。 

吾人所耍求之明確解決辦法即係根拔理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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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本身所作之討論。除法國代表與英聯王圃代 

表外，理事會全體理事均巳申述其意見，所稱 

雖有顯隱之別，然究皆表示同樣之意見。本人 

以爲咋日午後會譲時所發表之意見可歸納爲下 

列數點,簡述之如下。 

理 事 會 « 理 事 均 認 爲 有 確 認 撤 兵 一 原 則 

之必要。各理事亦曾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 

日協定所附關於徹兵之條件實侵犯聯会國兩個 

會 員 國 之 主 權 , 並 遨 犯 憲 章 之 ， 。 

昨曰中國代表力言外國軍隊駐紮叙利亞與 

黎巴嫩境內之遡由旣巳消失,此種軍隊自須撤 

返。渠繼謂茲僅需商定徹兵實際辦法,包括限 

定開始及結束徹返之日期一事在內。 

就蘇聯、美利堅合衆國、埃及、澳大利 

亞、巴西、波蘭及墨西哥各國代表所作陳述而 

言,渠等提議談判,然所談判之問題爲何？談 

判撤兵一原則乎？此原則原非爭點所在,即法 

國代表圑對此亦求有所lî論。所談判者爲須早 

，撤，一問題乎？然對於此點理事會亦無人有 

談判應涉及--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協定 

中所载之條件乎？理事會諸理事皆已相當承認 

該協定各條欵對叙利亜與黎巴嫩âèM拘束力。 

各當事者舉行談判時所討論之唯一問題乃執行 

軍隊徹返之時間限制問題而E。 

吾人以爲時間？艮制一問題儘可由理事貧所 

設專門委員會決定之。然而理事*如欲請當事 

者商定時間限制Â徹退軍隊實際辦法,吾入亦 

然§^人願苒度促請將談判進度與談判結 

果,以及於完全撤返以前所採取之撤兵步驟， 

隨時裉吿理事貪,蓋此乃理事t過半數理事之 

意見也。 

正如本人適纔 所稱, 就此方面而言,法a 

代表之陳述及荷蘭代表所提之動鑌均非圓满。 

職 是 之 故 , 倘 理 事 會 果 欲 促 成 談 判 並 作 此 決 

鼷，則吾人願堅請明定談判之根據。 

Mr. E L - K H O U B I (叙利亞）：本人不願 

重述吾友黎巴嫩代表今曰與昨日所已申述之 

點。蒙諸君關懷本事件，本人亦顦向安全理事 

會諸理事致謝。本人餐於據理雄辯立論明達Z 

各代表,誠深感敫。渠等使本人無須再作何辯 

論，以証吾人立場之合理。 

本入僅欲提及一事。凡已發表意見之代表 

幾雄建議藉談判辦法解決此項間題。本人請 

諸君對談判間題,予以解驛。 

第一,法圃代表述及須予排除之困雞,然 

未特別指明此種困難爲何。該代表又述及手續 

词題。此手續問題亦究竟爲何？ 

請 理 事 會 原 諒 吾 人 注 重 此 點 , 鏖 皿 日 經 

驗,吾入深感須充分獲悉關於原如及談判根據 

之意昆0 

蘇維埃聯邦代表昨日向法画代表提出一項 

非常明白之問題,渠間法H代表，法鬪是否仍 

堅持一九四五年五月十A日照會中法國所提之 

條件與耍求—一此項條件與要求終引起叙利5ê 

與黎巴嫩境內可惋惜之事件一一或反之,法國 

已不擬將該照會中所提之條件與要求作爲談判 

時討論之間題根據。法閽代表昨日答覆時並求 

述及是項間題。此點遂仍屬瞹昧。 

此項談判如係商談敝兵原則,則誠如吾友 

黎巴嫩代表所稱,此項原則業經各方承認。關 

於撤兵辦法?pi題,徹兵--事究有何問題與困難 

致須舉行談判？本人茲應聲稱,极據吾人已往 

在各不同國家內所得之經騐，並未爲軍隊撤退 

問題而舉行談判。締結英法協定之英聯王國及 

業於該協定中說明其意見。渠等宣稱燧方 

瞭解：軍隊撤離叙利亜應使英画軍隊與法國軍 

隊祷同時完成撤兵工作。此乃渠等彼此間自行 

締結之協定,渠等並決定不與叙利3g洽商撤退 

問題,不與吾人談判此事,渠等無須徵求吾入 

同意,因吾人請求渠等撤兵，將來之協定與徹 

退亦然。黎巴嫩之立塲與吾人完全一樣。 

本人此際代表本圃攻府鄭重聲明吾人絕不 

對撤兵問題提出異饞。吾人絕不提出任何關於 

手續之條件。吾人不擬發表一言。渠等儘可不 

徵求吾人意昆而撤返,不與吾入談判,蓋就吾 

人而言，吾人fô不反對敏,兵原划，吾人面力請 

實施此項原則也。 

此外，本人擬敬問英聯王画，美利堅衆 

國及法國各代表，渠等是否骨就其軍隊自某菌 

撖至他國問題舉行談判？英國境内駐有美國箪 

隊V吾入由報端閱悉渠等正在撤退中。本入顔 

問各該観代表：渠等是否業已進行談判，商定 

手續,âfcl^解決撤兵困難iîiî題。渠等並未經正 

式談判而進行撤退，此刻仍在進行中。 

Mr. B E V I N (英聯王國）：吾入曾須談判 

新娘問題。 

Mr. E L - K H O U E I (叙利亚）：本入願請阓 

法國代表一項題。法國境內有美圃與英國軍 

隊，各該画軍隊正在撤返中。美國軍事當局倘 

吿法國政府稱："容吾入先作談判。待雙方饑 

判及訂立協定後始能撤兵，"則法國玫府所取 

之立場爲何？法國能接受此讒乎？ 

本入深知外國軍隊仍在自各國撤退中,並 

未 閡 有 談 判 之 事 , 撤 兵 原 無 須 先 行 談 判 。 娜 

與法國如亦照樣由吾人國境自動撤退，則蕖等 

請求吾人協助時,吾人自顦予以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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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英聯王國代表昨日宣稱英軍駐®叙刺亜之 

目的在防止法國軍隊與叙利亞人民間之銜突； 

渠更聲稱除非英軍撤返，否則法方不願撤離叙 

利亞。兩國間惟恐對方取而代之,遂駐留軍隊 

以相防。此種If形便吾人憶及關於樹立於馬路 

中之糸I燈之趣聞。或問："此地爲何樹立一紅 

燈?"答曰:"以警吿行人勿顛躓於石上。"一 

，，大路中何以有此石?"，，俾便樹立紅燈。" 

叙利35之情形正亦如此。蘇維埃聯邦代表 

昨曰稱原因如枭解餘,問題自可迎刃而解。此 

項問題並未引起「pî種困難。吾人之事由極爲簡 

單而明白> 將該問題提付談判，反使其複雜化， 

而將來又須加以闡明。 

本人故謂叙利亞政府不願進行談判非因不 

屑與强大國家如英聯王國及法蘭西者會商，乃 

因深成無此需要,且恐徒使情勢愈形複雜。本 

問題旣巳由關係當事國提請安全理事會審畿， 

倘能由理事會建鑌於某一期限内將軍隊撤退並 

在撤退完畢以前仍將該問題列入理事會譏事 

日程,則即足以解決此問題矣。 

-主席：本席知埃及代表意欲提具一項決議 

案 。 

Mr. KiAZ (埃及）：本人顕提出下列決讒 

案，此項決鎩案已參酌前此會譏中所表示之各 

項意見。本人擬將該決瀵案一价遞交貴主席， 

然本人願請理事會諸理事注意,吾人II於草案 

中增添一語,然此語對該決讒案之實體意見並 

無影響。本人於讀及此讃時苒予指明。該決, 

案如下-

聽取黎巴嫩、叙利亜、法國及英聯王 

國代表之陳述,及對提交S全理事會討論 

之案交換意見後， 

(本人以爲吾人須提及交換意見一事,因 

此項決,案草案含有其他代表所表示之Mo) 

安全理事會 

認爲英法軍留駐於黎巴嫩，利亞領 

土與憲章皿备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不 

相侔合； 

相信此項原則爲*當事國所認爲不可 

違 犯 者 , 應 完 全 適 用 於 此 案 , 仍 駐 於 上 

述領土之英法軍應遵守該〖則立即同時撤 

退； 

提譏由英法政府,及黎巴嫩tifiJ亜政 

府儘速進行談判，訂立完全關於上述撤軍 

之技術辦法,速同確定其完成之日期,並 

促諸各當事國將談判結果隨時裉吿理事 

' 會。 

Mr. B I D A U L T (法蘭西）：有人提醒本人 

稱各方曾向本人提出多項賀問。本人之答孩如 

下,無論1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之照會或 

關於其餘問題，本人之答覆均極爲明白而簡單。 

昨曰所提照會係涉及法阈在叙利5&與黎巴 

嫩之特別權益問題0前此國際組織旣使法國在 

上述國家內負有特殊責任，法國在各該國自 

亦有其特別權益。此爲常識而已。然法圃此項 

權益之性賀究爲何似？ 

第一即所謂特種萆隊問題,關於此問遛， 

有人曾向本人提出賀問。此種軍隊乃在當地招 

募者，多係由叙利亞入或黎巴嫩入充任軍官， 

僅由法國司分官指揮。本入以爲溆利亞政府及 

黎巴嫩政府皆知自討論該項問題以來,此種軍 

隊業綏交還谷該國統管。因此,對於此項問® 

之答覆爲何,已爲人所共知。 

有入勸吿本人•̃̃此際必須聲明余完全同 

意此項働吿•̃應篱法圃在叙利亞與黎巴嫩之 

重耍文化權益M護。諸苕即由閱讀叙利亞與黎 

巴嬾代表圆提出指控之公函,亦可見法國文化 

權狳之證據；原函係以法文擬具。有人勸吿本 

人以文化方法保衞吾人之文化權益。本人完全 

同意採用此種方法,蓋本人早已熟知僅能以理 

昝影»11智。本入只能希望理智之聲能爲入所 

聽取,特別希望在叙利亞之法國學梭現時不致 

成爲歧視之對象，俾其能與該國內其他學校享 

受同樣地位。 

此外復有經濟權益問題。此項問題亦經人 

提出,然本人須聲明：佘認爲提出此點實爲徒 

勞,因此事拫本不成問題；吾入已將大部分此 

類事業移交他方矣,至於其餘部分,據本入所 

知，叙利55或黎巴嫩與吾人之間並te嚴重顯著 

之衝突。 

最後，又有人提出戰畧上權益Pnl題；英法 

兩圃一部分即爲應付此問題而訂立一九四五年 

十二月十三日法英協定,戰畧權益問題75藉集 

體安全辦法而狻得解決。關於此項問题，本人 

以前所稱谷節一-本人認爲前此所言已甚明 

白一旣未蒙充分了解,本人望不多費理事會 

之時間,重述數點簡明意見如下。 

第一，吾人所討論事件中當事者之一並非 

以前原/必獨立且曾力B入阈際聯合會爲會員圃之 

國家。法國前經該國際'組織賦予委任統治權； 

此即謂法圃曾承擔某穂責任。法國前未過於注 

意規定兩方關係條欵之文字或情勢中之正式法 

律 題 , 於 戰 爭 中 途 中 決 定 宣 佈 叙 利 與 黎 巴 

嫩之獨立,此項步驟嗣後引起事實上與法律上 

m後果，吾人當時所應付者爲一種浪《iE之愦 

勢,於戰爭中途,吾人並未想見繼前此政權而 

演成之政冶局面果爲何似。爲應付此項靑黄不 

接情形起見，遂由訂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 

一 九 



曰之協定而建議樹立一種集 體安全制度。 

埃及代表昨日所引之憲章第四十三條之規 

定 , 以 本 入 觀 之 , 就 法 律 或 普 通 常 識 而 言 , 似 

皆不能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協定條欵失 

效,蓋憲章第a十三條第二項稱： 

"此項特別協定⋯⋯（指目的〖：É以軍隊供 

安全理事*使用等而締結之協定而言。）‧‧‧‧‧‧ 

應規定軍隊之數目及種頃，其準備裎度及一般 

駐紮地點，以及所供利m及協助之性質"0 

故當吾入計,拆諸後所採取之行動時,吾 

人實全^逸出第四十三條規定之範圓。 

苒者，叙利亞代表頃謂吾入無就撤兵憫題 

舉行談判之必要。本入後苒討論此點。關於因 

戰爭關係而在某區域內驻留軍隊問題,此間旣 

有人提出將責任交由聯合圃^一機構承擔之 

提譏,本入固亦認爲此事無先期舉行談判之必 

耍。 

本人顚重前此所言，以免各方疑慮。本 

入以前所稱而今所欲重述者爲：協定中關於軍 

隊重新編調應依安全理事*決議辦理之規定， 

非 謂 安 全 理 事 t 如 末 作 此 項 ' 决 , , 划 軍 隊 將 無 

期限留在現時驻紮地點。本人實難瞭解吾入重 

申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所具有之權力一舉,何 

以竟被視爲侵渉狸事會之權或破壤mm之規 

定 。 

有人提出該項協定骨引起何種後果一 p>ii 

題。埃&代表咋日所稱頗爲正確,渠謂該協定 

業巳開始執行,爲數頗多之軍隊業已撤離叙利 

叙利亞代表頃提及鄭重宣言一事。本人願 

於此時向理事黉聲明此事乃一項極嚴重之決 

奪,法邇誠望將來不致發生某種*#證明法國 

爲世界該一角隅商定集體安全辦法一舉確屬有 

當。 

故吾人可籣述整個PS題如下：吾入已接受 

兩方所提出要求中之要旨——十二月十三H協 

定中巳載明‧~即與地方政府協議撤兵一節。 

本入現知某方不顦舉行談判。本人顚就此 

點提出一項意a。倘ë=因此事而發生爭端，則 

吾人須依照憲章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舉行談判， 

藉以解決爭端。否則,如不舉行談判,或拒絕 

談判吾人自當認爲雙方間並無爭端。故目前局 

面甚爲明顯。就此事之實體問題而論,原無爭 

端可言力 

依本人所見,過去数小時內理事會會譏經 

過情形如下：原則問題須未引起爭端,然有人 

於完圣如願以償之外,復企圖使各方對於法蘭 

西力U以譴責。 

本入僅欲鄭重聲明：本人深知本画於委任 

統治期間及委任統冶期以前所致力者爲何事, 

其犧牲阈人之生命財力而爲之,非爲自利,乃 

欲於此等地惟進人道主義一以吾人観之， 

該地獨立以來尤威可貴；本人旣深知此愦，m 

謂無論如何法蘭西決不願受此汚辱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法圃代表所發表之意見 

中有一點與本人昨日分祈憲章奪四十三條時所 

發表之意昆完全1=目反。倘本人了解無誤,Mr. 

Bidault辩、憲章第四十三條第二項事實上即係一 

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協定中關於英法軍隊績 

駐 該 地 , 重 新 整 編 ， 維 持 該 地 集 體 安 全 之 規 

定之极拔。倘本人對法圃代表此項陳述了解有 

誤,請該代表加以指正。 

本人憶及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稱： 

此項特別協定應規定軍隊之數g及越頃， 

其準備程度Â一般駐紮地點,以及所供便利及 

協助之性賀。 

然!本入之意昆,第二項之規定係指關係 

阈家之軍隊而言,非指另一阈家之軍隊。不同 

之點完全在此。 

事實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爲何？第 

̶項稱•̃本人以爲英文本與法文本該項措辭 

意義相同： 

" 聯 & 國 各 , 員 國 爲 求 對 於 維 持 國 際 和 卒 

及安全有所賈獻起見，擔任於安麵事會發令 

時,並特別協定，供給爲維持圃際平及安全 

所 必 需 之 軍 隊 , 協 助 及 便 利 , 包 括 過 境 權 " 0 

此項規定顯然係指關係國家之領土及箄隊 

而言，非指外國軍隊。因此第二項所稱特別協 

定係指第一項中所稱特別協定，故所指者乃本 

國軍隊,而非外阈軍隊。 

因此，協定中任關於使用外圃軍隊加强 

集體安全之皿與第四十三條實相背馳,此項 

規定不得視爲以該條爲根據。 

Mr. B E V I N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不欲就此 

項間題多有所論述。英阈政府巳說明其立場， 

本國政府誠.願結束此事，撤退其軍隊。 

本 人 不 能 忘 記 此 整 摑 題 固 有 其 歷 史 背 

景。本人就任以來,常須應付許多於戦爭期間 

及戰後發生，使情勢更形複雜之歷史事件所造 

成之間題。然本阈政府決定於選舉之後，立刻 

採取步驟,結束此等事件。 

吾人討論此事時，關於所爭辯條欵具有永 

久性一點之疑慮，似巳因法國政府宣稱放棄其 

在該地之永久權利而消失。谷方皆同意此事可 

以由談判磋商求得解決。 

本人願就法圃方面作下列陳述：吾人一方 

面雖與叙利5H人民與黎巴嫩人民有友好關係 

— 余 希 望 如 此 ~ " 且 曾 致 力 於 渠 等 希 望 吾 人 

—二〇 



辦理之事，吾人亦同樣與法國人民有友好關係， 

法國人民橫遭戰爭蹂躪,今方在復元中。 

就本事件而言,美國人民不但不能忘却此 

次戰爭中之往事，對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

大戰明中法國爲世界安全所付之絕大代價，英 

國人民亦將永誌不忘。本人茲願聲明：法國於 

此次戰爭徜無毅力意志及武力抵抗敵人，則本 

人以镓-一本人意見一向如此"~-大半即爲一 

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戰期中流血過多所致, 

更 因 兩 次 戰 爭 隔 期 間 太 短 , 使 付 此 代 赝 之 人 

民不能即吿!^復原狀。因此英國政府於應付此 

項牽涉法阈之問題時，不能不對該國有所同愦， 

同時英鼠'政府亦擬盡其所能，爲英國之其他友 

邦出力,吾人與渠等曾相共事,並願與渠等維 

持友誼關係。 

本人非常抱歉昨13未能出席會讒。本人出 

席 星 期 四 之 會 讒 , 不 幸 是 B 會 讒 以 賴 塒 間 討 

論程序問題,昨本入又因政府公事莧L1無法 

分身。然本人巳由同僚處獲悉討論之要領。 

本 人 巳 向 本 國 政 府 請 示 , 本 à 政 府 願 意 接 受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所 提 動 , 之 大 意 。 

本人認爲經過種種討論與爭辯之後，吾人 

倘終能於理事會中銜某方表劍言任,則誠爲可 

喜之事。倘若幸蒙予以此種信任之一方爲英國 

與法圃,吾人亦自必信任所有其他國家——所 

有其他曾出席大會之國家。 

本人頗以此語爲有當，非因iHi事與英國政 

府有關,乃因吾人實並未爲徹兵問題而有所爭 

執,本人意謂吾人a準備撤兵。本人级竊依理 

事會之意旨思之。吾人以爲昨B各方旣已宣逢 

*項意見,吾人已逢至可交由四國政疳辦理此 

事項之階段，尤因鑒於吾人旣須向理事會報吿 

辦理)&事經過愦形,吾人於迤行此項工作時如 

有 不 當 之 處 , 撤 兵 問 遛 固 仍 列 入 鑌 事 U 程 , 理 

事翁自可苒行置議。 

本人殊不願言之過切——請恕余用英國俗 

m——因苒逡離戰爭一年,吾人當可發昆今口 

世界谷地所遭遇之許多困難均將消失。至少余 

希:"1如此。 

今戰爭結束未久》本人追憶上次戰爭(第 

一次世界大戰）結束後排除當時所有重大困難 

之工作mm,往事仍歷歷在目。吾人此别雖 

畧有意昆紛歧之處,然三强及外長會讓之工作 

(本入作此言並無不敬之意），正在以較吾入 

收拾上次戰爭殘局更高之速度，收拾逮較上次 

戰爭範園爲廣之戰爭之殘局。茲懇請予吾人相 

當時間從事此種工作。 

因 此 , M r . V A N K L E F F E N S 所 提 動 議 之 精 

神符合美國政府所取顦與其他三國政府合作澈 

底解決此事件之態度，然該動譏之案文及另一 

決議案所用本人認爲帶有責難口氣之文字,與 

英國之立場則未盡一致。 

根 拔 M r . B i d a u l t 昨 日 再 作 陳 述 , 本 人 認 

爲關於承認叙利亜與黎EL嫩之主權一節並無衝 

突。此項原.則業經各方接受。因此,如吾人可 

將此項原則以及本屆會譏中所發表之各種意見 

•̃̃谷該意見已明白表示各理事國之態度•̃̃ 

轉 吿 各 有 關 政 府 , 則 英 g 政 府 , 就 此 事 與 該 政 

府有關係之方面而言,於處理此問題時,必不 

忘理事*各理事所發表之意見。吾人將in記渠 

等之意昆而工作,希望此項問題,一如其他因 

戰爭而產生之問題,能本良好國際及同志精砷 

(請恕余引用此辭,字服雖陳腐,然至少原爲 

社會主義者所常用。）求得解決。 

Mr. F K A N G I E (黎巴嫩）：本人祇欲於法國 

代表發言陳述之後,畧爲說明幾點。吾人間之 

PP3題並非一種爭執或經濟問題。 

Mr. Bidault所提及之--九四五年五月十八 

11備忘錄僅述戰畧問題-一該項備忘錄茲在本 

人案前，容讀其中一段如下；"關於戰畧耍地 

問題,乃謂須有若干基地,俾保護法國與其海 

外屬地間之交通"。 

諸君皆知嗣後發生之事件：即前經英軍干 

涉 後 方 吿 結 束 五 月 * # 。 

Mr. Bidault謂法國不能規避圃際聯合會委 

任統治制所與法國關於維護安全之贲任。本人 

實未料法國代表竟於本理事會中提出委任統治 

FB3題。本人未料在金.山市簽訂聯合國憲章數月 

後之今日 , 凳企圖侬據委任統治制之結果而 

推論。就吾人而言,簽訂葸章以後,此種委任 

統治制已成過去之事。吾人不再承認任何人有 

權根là委任統治制强辯力爭,吾人尤憤恨根據 

委任統治制耍求特權之任何企圖。 

所餘留者僅安全問題而已。前有一語使本 

人實難絨默。Mr. Bidault稱如因撤兵而遺留 

—"眞 iS " ,則不能撤兵。 

本人願聲5!3叙刺亜與黎巴嫩兩國並非"M 

空"；而係兩個有組織之圃家,兩國擬對其本 

國領土内集體安全開題作直接貢獻。本人願代 

表諸君不再有所誤會。吾人並非企圖譴責法 

圃,吾人所希望及所請求者乃舞此事加以明碓 

規定,蓋以前所以發生種種困難，其主冈爲吾 

人 之 關 係 , 對 於 吾 人 之 耍 求 , 以 及 所 請 進 î ï » 

判之根痰均屬含糊不,之故。 

Mr. van Kleffens所提動讒之精神或確爲 

可取,然本人願謹聲明本人不能接受該動鑌之 

規定,蓋余深恐此項之規定有引起將來新爭端 

之勢。 



本人與:Ml': Bevin無 異 , 固 亦 贊 成 彼 此 信 

任之說,然不願因此而使理事會尙須對付新困 

難。 

M r . van Kleffens與理事會其他理事皆贊 

成吾人之目標,然吾人所希望者乃對於實際辦 

法予以明確規定。倘吾人必須於各決議案草案 
中抉擇其一，吾人所願贊助者非Mr.vanKkffens 

之 提 案 , 乃 埃 & 代 表 之 提 案 , 因 埃 及 代 表 之 提 

案比较明確。倘因任何原因埃&之動譏未獲通 

過,則吾人將贊助墨西哥代表之動鑌。 

主席：本席願於此階段向理事會指陳至少 

尙有代表三人欲發表意見。不知理事t欲繼續 

討 論 , 抑 欲 暫 時 散 會 , 於 数 小 時 後 苒 行 集 , 。 

理事會如認爲吾人應於此刻脍聽其餘發言 

人之意見,本席擬即請备該代表發表意昆。 

Mr. E L -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亞 ) ： 本 人 顦 諭 及 

今晨法國代表所述之幾點意見。渠提及"譴責" 

一辭。本人實未見吾人請求安全理事會對於.11^ 

人所呈請審議之閼题予以調整一舉中有何譴責 

之意。吾人此際並求就此項間題之任何方面非 

難法國。 

M r . Bidault亦述及法圃所欲加以童新調整 

之某種情勢。本入级聲明此際理事&所審,之 

間遛並求涉及該種It勢。關於其他問遛之談判 

於徹兵後自可進行。叙利亞政府並非請求於軍 

隊留駐其境內之壓力之下就任何問題舉行談 

判。鑒於巳往之經驗,叙利S深恐又復演成過 

去 之 事 , 此 乃 f得 不 聲 明 者 也 。 

法國代表咋B與今H又謂十二月十三日之 

協定符合憲章之規定。本人研究憲章备條欵， 

未見有任何適用於此項協定之條欵。 

關於該代表認爲法國與英聯王國負有相當 

貰任之集體安全問題,本人則謂憲章已規定過 

mm間之集體安全辦法,且聯â、國任何會員國 

除 i î^g憲章之規定外,不得訂立或適用,於集 

體安全之他種規定。 

吾人倘參閲憲章第一〇六條,即可知該條 

規定於必要時應如何確保集體安全。第一〇六 

條稱： 

"在第四十三條所稱之特別協定,尙未生 

效,因而安全理事會認爲尙不得:羯祐履行第四 

十二條所規定之責任前，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 

曰在荬斯科簽訂四國宣言之當事國及法蘭西應 

依該宣言第五項之規定,互相洽商,並於必耍 

時，與聯合國其他會員a洽商,以代表本組織 

採取爲維诗國際和卒及安全宗旨所必要之聯 

行 動 。 " 

.顯然在安全理事會正式成立以前如欲有所 

行 動 , 必 須 依 M 第 一 〇 六 條 之 辦 理 。 不 知 

簽 訂 此 項 協 定 之 各 , 否 互 相 洽 商 ？ 法 , 英 

聯王圃曾否與美國洽商?渠等曾否與蘇聯洽商？ 

曾否與中國洽商？渠等曾否與吾人洽商？蓋吾 

人亦聯合a會員圃之一，且吾人非常關切此項 

問題。法國與英聯王國固求與任何國家洽商。 

職是之故,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I]英法 

協定顯'系不合憲章t規定。本人特請理事會注 

意此點。 

再^,誠如本人以前所稱,此案旣已請由 

理事會讒處，吾人實不知撤兵有何困難。法國 

政府如見及困難，該政府須與英圃政府會同解 

決此項困雞,不必會同吾人解決之,因吾人並 

未 處 於 困 難 之 地 [ â , 且 吾 人 亦 未 造 成 任 W 困 

儺,撤退軍隊一事自應履行。 

除徹兵間題外吾人茲絕不擬就任何其他問 

題進行談判，而徹兵問題僅牽渉關係各方，m 

英聯王國與法圃是。渠等應商定徹退間題。吾 

人則認爲渠等所訂關於撤退兩國軍隊之協定不 

合憲章之規定。本人此際所欲言者止於此矣。 

此項問題旣已呈請â全理事會審譲,本人 

希望.安全理事會諸理事,無論其衡此國或彼國 

如何信任,對本事件務請秉公處理；除正義與 

公现外,其他均不能予以信任。某方旣已逸出 

憲章之規定而訂立協定,如將此事僅交由谷關 

係國家獨自辦理，誠不知叙刺亜政府與黎巴嫩 

政府何能信任此間題解決辦法。吾人爲本事件 

之當事者，吾人且聲稱對於辙兵問題M無異 

譲 , 絕 不 從 中 阻 徺 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 

-因知理事會欲散會,本人擬從簡說明本人之意 

見。關於信任p>§題，各方a多有所述。本人以 

爲出席m事^之备阈以及聯國所有會員國應 

互相信任一節實爲此時最關重耍之事。 

美利堅伶衆國政府認爲叙刺亞與黎巴嫩希 

望目前駐紮各該國境內之外國軍隊於可實行最 

早 日 期 徹 退 , 其 希 ^ 原 屬 十 分 合 理 , 本 人 業 已 

説明此點。目前待決者惟徹兵辦法蘭（或可 

謂機械間題）而已。此事自須由關係當事者方 

面舉行會談及訂立協定而解決之。 

本人曾赛愼研究Mr. van Kleffens之提案， 

認锌其中含有足以解決吾人當前問題之可貴耍 

素。本人茲擬提出--項提案,該提案乃畧爲修 

改Mr. van Kleffens之提案而成,希望能爲關係 

各方所接受,引領吾人脫離進退維谷之地位0 

焱'宣讀本人經以打宇機製成若干(5分發各代表 

之決饞案草案如下： 

妄 全 理 , 會 

備悉四當事阈代表M'卩:事會其他理事 

所作之陳述。 



深信叙利與黎巴嫩境內之外圃軍隊 

必能於可實行最早日期徹退，並深信各當 

事圃即爲達成此目的舉行談判不予拖延， 

並請當事圃將談判結果報吿斑事會。 

本人前巳說明在未就此項問題尋得圓满解 

'决辦法以前，應將該問題繼續列入安全理事會 

譲 事 日 程 。 

Mr. EiAz (埃及）-本人於此次會議中所 

提之提案似爲某方所mm ；認爲含有譴責之 

意。本人願涫除此種誤^。本人於此項決議案 

草案中||】意探取客觀之態度。 

就本人而言,所作辯論始終限於對憲章條 

欵之解释。本人從未有責難之意。苒者,若毎 

次對於條欵之解释一有不同意見時，某人即認 

爲其齒方意在非雞，則本人實不知一切提出理 

事會之問題何能不含有譴責之意,本入願說明 

就個人而言,固不願責難任何人。諸君如細讀 

本人所提s草案即可知其僅爲重申此間^代表 

均巳承認之某項原則而已0吾人皆認爲本問s 

應適用憲章中確立聯^阈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 

—原則之某條規定。 

此項原則業經备方承認。本人提案稱關係 

m (無論其爲黎2<嫩.叙利亞.英聯王國或法 

m)均不反對此點。此項提案有何責難之意？ 

本人實未審於意謂或重述各方所同意之見解並 

言明谷方（包括關係各國)皆已表示同意時， 

何以含有責難之意。 

後本入又於该草案中擬艮與、ïr. STE'mNius 

頃所作者完全相同之語句。Mr. STErriNius重 

申此點殊令人感激。現所餘者僅談判問題而已。 

本人所提草案述及談判問題，然非謂就則問 

題舉行談判（關於原則問題,該草案中稱各代 

表 對 原 則 間 題 均 無 異 , ) , 乃 言 應 商 談 採 取 W 

種步驟以獲得所期望之結果。 

本人茲願特請Mr. B E V I N 注 意 其 適 纔 所 作 

之語，其大意爲： 

"吾人爲强國，力量在於我方固屬難免。 

故就本案而言，本人所以稱不應使一强大國家 

犟 獨 對 i t 一 弱 小 國 家 , 其 理 由 即 在 此 " 。 1 

今14之事乃兩大强國街(T兩個極小之圃家 

——希望叙利亜與黎巴嫩代表恕余作此言。本 

人以爲決,案草案如詳確载明意昆紛歧之點， 

朋定問題之範園,言明除某項特殊词題外,不 

討論他事，此項決m案草案則較爲tjj合理事會 

之一般意見與愦緒。 

吾人意見完全一致，所言亦爲同一事物。 

然正因今曰爭端當事國之一表示某項意見，吾 

人務須使討論不越出適當範圍。職是之故，本 

1蓼見第二一真0 

人請間Mr. S T E T T I N I U S 本 人 所 提 決 議 案 草 案 末 

段是否更能明確表示渠之意昆。 

Mr. V Y S H I N S K 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》 

註：下文係蘇聯代表於會識徵逸文之Mr. 

Vyshinsky譆辭譯文。 

茲已有數項關於英法軍隊自刺亜與黎a 

嫩徹返之決議案草案提出安全理事會審議。對 

於备該草案，請先討論Mr. V A N K L E F F E K S 之 

提案。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之 決 議 案 草 案 與 M r . 

STETTINIUS之 決 議 案 草 案 在 實 體 意 見 上 並 無 不 

同，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之 決 議 案 草 棻 與 M r . 

STETTIKIUS之 草 案 均 稱 應 舉 行 談 f i i， 但 均 未 切 

實說明英聯王圃、法國、溆利亞、黎巴嫩各國 

政府應以何項問遛作爲談'之對象0因此，Mr. 

van Kleffens或Mr. Stettinius之草案對於擬議 

舉行之談利之實體間題均未有所措明。 

本人曾兩次請問Mr. Bidault渠於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建m時，所擬#^亍之談判究爲何似， 

然至今尙未獲得該代表之答覆。焱第三次請問 

Mr. Bidault,同時亦請問Mr. Ste t t in ius 及 Mr. 

vail KUffsut:.貴代表所擬舉行之談判究竟îi 'I 

指。貴代表希望獲得安全理事之信任。吾人 

固亦願信任貴代表。貴代表mmm^xmn 

決譏之必要。然於獲致同意決譲於前，吾人須 

先明瞭，依貴代表之意見，英聯王國及法國政 

府與叙利亞及黎巴嫩政府所將談判之實體î?Uiî 

爲何。吾人不能於不知談判究爲何事以前郎窗 

然通過該決譏案，蓋此種行徑有損聯合國之莊 

嚴0 

徹退叙利亞與黎巴嫩境內英法軍隊一事之 

整個實體問遛，Mr. van Kleffens及Mr. Stetti-

nius所提決議案草案均未予說明。反之，Mr. 

Ri,'z所提出經叙利亞與黎巴嫩代表予以贊助之 

決鑌案草案，資於談判之性賀已擬具明確之陳 

述。此事誠湏如此辦理：欲爲茲所討論之問題 

求得一公正誠意之解決辦法，須先狻悉所考盧 

者果爲何穂談判。 

Mr. Stettinius及Mr. van Kleffens所提決議 

案草案之第二部亦不便接受，蓋吾人旣不明所 

談之事爲何，實無從保證談判必能成功。倘談 

判係涉及英法軍隊應否徹出叙刺亞與黎巴嫩之 

問題，則吾人又囘至本人第一次發言提出衆所 

週知之一九四五年五il十八日備忘錄時所論之 

間題，本人由Mr. Bidault今日之講辭中獲悉法 

國代表圑迄今仍贊成該僱忘錄之意見，設Mr. 

S t e t t i n i u s 與 M r . van Kleffens心目中所擬之 

談判果爲如此，即謂所談之事項爲英法箪隊嫘 

否自叙利S與黎tl嫩撤返一問遛，則吾人絡不 



能接受此項決譏案。此問題須先予解決。諸君 

如認爲叙利亞與黎巴嫩s主權不値一顦，不必 

重視，請不妨：坦直言之。安全理事會之存在原 

非爲保障理事會毎一理事國心境安寧；其目的 

乃在捍衛聯合國所有國家之主權，防止任何方 

面之力量侵害此種主權，並保障各民族間之和 

平與安全。吾人決不容安全理事會稍爲逮背聯 

合國整個組織所基之务該項重要原則。 

M r . S T B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願 

於散會以前畧進一言。Mr. V Y S H I I ^ S K Y 謂 M r . 

van Kleffens及本人之提案失於空洞而無限 

據。 

本 人 願 提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： M 提 ， 二 段 

中所載下列字樣-

"⋯叙利亞與黎巴嫩國內之外國軍隊當儘速 

撤退，谷當事國即就徹兵問题舉行談判，不予 

延緩。 

本人不知除上述宇樣中所載之宗旨外尙有 

何種更明確之目的。本人願於下次會議開始時 

繼績發表意見。 

主席：理事會諸理事似均認爲本席茲應宣 

佈散會.他事留待今日午後苒譲。mMnmm 

现事會於午後五時苒開會討論。 

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散會 

第二十三次會議 

一九es六年二月十六3 5>期六午拔 

五時於倫敦西敏寺教會大樣舉行 

主席：Mi'， N . J . 0 . M A K I N (澳大利亞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:澳大利ffi 、巴西、 

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蘭、 

蘇維埃ffi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 

堅合衆國。 

八十七，繼續討論黎巴嫩及叙 

利亞兩代表團首席代 

表来函1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今 

. 晨 謂 M r . Vyshiusky對於本人在今晨會中提出 

之提案顯未理會其正確意義。 

本人以爲該提案極爲淸楚。吾人均同意軍 

隊之須撤退;理事會已表示其信任，認爲必能 

實現此舉，且認爲談判之舉行係在達成此目 

的，討論儘速撤軍問題，並認爲談判立卽開 

始，不得稽延。本入以爲無有較此更爲明白 

者。本人促請理事會接受該提案，如是則可向 

世人表明吾人旣在原則上意見一致，理事frgp 

1見安全理事會疋式紀绦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铖 
附件九。 

不容許其自身因缺乏互信互賴而分裂。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)：本人爲答覆 

Mr. Vyshinsky之聲明，僅欲說朋本人昨日提 

出之決譏案旨在使徹軍不依賴於談判，但該決 

讓案有謂在談判或以其他方法解決後，徹返軍 

隊。故談判所涉者究竟爲何一種問題，本人gîl 

不覺重要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今晨本人曾詢Mr. 

Stettiuius,其提案與本人之提案在意義上有何 

不 同 0 

渠於今曰午後答覆，由其所予之解释，本 

人所得之結論爲其本人之提案需要說明，而本 

人之提案則否。 

Mr. V Y S H I N S K Y (蘇維J^îi會弍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；本人願致數語以答覆Mr. Stettiuius及 

Mr. van Kleffens 。 

第 一 ， M r . van Kleffens在其決議案中稱 

撤軍不須經談判。Mr. Stettinius謂："安全事 

會注意四當事國所發表之聲明"。繼又稱： 

' ' ‧ ‧ ‧ ‧ ‧ ‧ 將 進 行 談 钊 " 。 故 本 人 以 爲 該 語 

謂倘舉行談判，則徹軍卽:r談判之結果，MM 

然此兩問題相關聯而有因果關係。 

在另一方面，Mr. vau Kleffens謂：" 經 

談判或其他方法解決後••••••" 0本人以爲此語 

不甚淸楚。本人不知其意義何在，亦不知"其 

他方法'之含意爲何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赚 ， 其 決 議 案 髓 淸 楚 。 

倘係淸楚，則對之不致有如許不明瞭處，且亦不 

致有任何討論。無論如何。吾人均知Mr. Riaz 

街該案卽不明曉0 Mr. Stettinius則覺其淸楚， 

然渠畢竟爲該^±草择人。本人願聲明本人旣 

非其草擬人，自覺其f淸楚。Mr. Stettinius提 

案中有"達成該目的"數字；本人願知"達成該 

目的"之意義爲何。"目的"係指撤軍抑係撤軍 

所依之技術方式與方法？倘其係後者，則提案 

應指明此點。 

Mr. Stettinius之提案躐謂"‧‧‧‧‧‧對叙利55 

及黎巴嫩之外國駐軍撤退表示信任‧‧‧‧‧‧",但 

本人則不能有此信任。本人知黎巴嫩及叙利ffi 

兩 國 政 府 均 不 願 談 判 ， 且 本 人 以 爲 願 談 判 

係屬正確。 

故最後本人願申言本人認爲Mr. maz之提 

案逮較Mr. Stettiuius之提案淸楚，且本人願以 

蘇聯諺語提醒諸君，其耍義爲無物巳臻完善而 

無需改良者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 

願 答 覆 M r . Vyshiiisky卽本人用"逢成該目的" 

一語時，係指於可能時首先撤軍，卽於儘早可 

行期間撤軍。 

—二四 


